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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污染”的认知与风险应对*

——基于若干“癌症村”的经验研究 

 

陈阿江  程鹏立   

 

内容提要 目前医学上尚难认定“癌症村”中的“癌症-污染”关系。但在

现实中，“癌症村”作为社会事实已经存在并持续影响了村民的生活。对所选浙

江、江西、广东四个“癌症村”进行实地调查，并结合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讨

论村民对“癌症”、污染及“癌症-污染”关系的认识及健康风险应对。虽然村民

对外源性污染敏锐感知、对癌症高发极度担忧和敏感，但村民对“癌症-污染”

关系的认识受外部认识的影响比较大，处于认知“连续谱”的两极之间。政府及

相关部门难于在短期内消除因污染而致的健康风险，所以应对健康风险已是村民

日常生活中的紧迫实践。他们尝试通过消除污染源、迁离污染源、改变水源、改

变食物来源等办法来规避健康风险。在风险应对过程中，经济因素影响其环境行

动的强度及策略，也衍生出其它社会行动。更进一步，村民的风险应对往往嵌于

乡村宗族势力、地方“绅权”及“单位制”遗存等社会结构中。 

关键词   “癌症村”  污染  认知  风险应对 

 

一、导言 

前些年在“人水和谐”课题研究时笔者曾遭遇了“癌症村”问题。进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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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污染导致的健康问题与我们预设的及媒体报道的有较大差别。污染加

深，疾病加重；但当污染持续加重时，疾病问题出现止跌、甚至下降的趋势。由

此推想：当某些疾病发病或死亡出现异常，村民就会采取避害措施，使危害达一

定的峰值以后即使污染加重，疾病问题也不再加重，甚至降低。①由于当时缺乏

详细的经验材料，没有展开讨论。 

2010年 12 月，我们就“环境‐健康”话题对广东韶关的北坝村、泠桥村、江

西上饶的涧南村和浙江嘉兴的西桥村进行了调查。②这四个村庄都受到比较严重

的工业污染，村民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异常，被当地村民或媒体称为“癌症村”。

本文所用“癌症村”之名称，仅只沿用了媒体或居民的说法而非科学定义。此前，

我们曾在“人水和谐”课题中对西桥村及江苏盐城的东井村和河南周口的孟营村

等“癌症村”进行多次实地调查，前后的研究有一定关联性。 

北坝村和泠桥村长期遭受上游矿业开采排放的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受到重

金属污染，发病情况异常，除媒体的大量报道外，科学家、非政府组织也已介入。

涧南村目前具备街区居民的特征，但它是从农场演变过来的，具有“单位”的某

些特征，与农场这样一种特殊的经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为了行文方便，我们也

称其为村。在一定程度上，西桥村代表了浙北和苏南等工业发达地区在农村工业

化快速推进过程中，环境污染与公众健康的矛盾日益突出的一个类型。四个“癌

症村”背景描述见表 1。 

表 1  “癌症村”的基本情况一览表 

背景  北坝村·泠桥村  华庭社区（涧南村）  西桥村（丁浜自然村） 

村概况  北坝村和泠桥村为同一镇

的两个相邻行政村。2005

年，北坝村共有人口 3329

人，泠桥村 382 人。两村庄

位于粤北山区，其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在广东地区属于

中下。2010 年全县农民人均

纯收入为 6138 元。 

涧南有居民 1000人左右。

居民均为国有农场的职

工，由于近年农场效益不

佳，居民的经济收入和住

房条件等都比较差。2010

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

为 4482 元。 

丁浜是西桥行政村的一

个自然村，包括 4 组、5

组两个村民小组，2005年

共有人口 192 人。当地的

乡村工业比较发达，村民

的平均收入较高，经济较

发达。2009年全区农民人

均纯收入为 12531 元。 

污染源  国有矿山企业、民采矿山企

业的尾矿水，含铅、锌、铜、

镉等重金属。 

历史上曾有味精厂、纯碱

厂产生污染，现已倒闭。

居民怀疑玻璃厂、磷肥厂

金属家具厂排放的废水

中含有稀硫酸和未知污

染物，喷水织布厂排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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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污染，但尚不能确

证。部分村民家中的井水

碱性较强，铅、锌、镉等

有一定程度上的超标。 

白色废水中也还有一些

化学物质。 

“癌症”

情况 

北坝村从 1986年到 2005年

约有 214 人死于癌症，泠桥

村从 1986年到 2005年约有

23 人死于癌症。两村每十万

人口每年癌症死亡分别为

315 人和 301人。 

涧南村从 2000 年到 2009

年间，共有 32 人死于癌

症，每十万人口每年癌症

死亡为 320人。 

丁浜两个村民小组从

2000 年到 2007 年间，共

有 9 人死于癌症，每十万

人口每年死亡为 586 人。

 

污染 ‐疾

病 关 系

的 认 定

情况 

上游矿山排放的有毒物质

经过研究证明为重金属，村

民的饮用水和粮食中重金

属含量也较高。污染‐疾病关

联较清楚。 

村民认为玻璃厂排放有

毒物质导致癌症高发。村

民饮用水经检测，与玻璃

厂的污染没有明确关系。

污染‐疾病关系不清楚。 

村民认为金属家具厂排

放有毒物质导致癌症高

发。但污染物质没有得到

认定，污染‐疾病关系也不

清楚。 

 

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我们采用了混合研究方法。通过查阅文献、特别是科

技文献，收集调查点已经发生的污染、疾病等信息。政府组织或民间/个人组织

实施的研究、检测报告，村民自己整理的“癌症死亡”名单等等，也是我们了解

污染、疾病的基础材料。观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宏观方面可以通过观察以期对

村落社区的整体地形地貌及经济社会现状有大致的判断；细微方面，重点了解污

染的基本情况。半结构的深度访谈，是收集文献以外的 主要的资料来源。根据

以往研究的经验积累，我们采取了“上‐下”结合的办法。即，我们既“下沉”

到村庄里，与居民聊天、讨论，也上至政府的环保局、疾病控制中心等职能部门，

了解他们对污染、疾病及污染‐疾病的一般理解及处理。 

从医学科学的角度看，污染与癌症关系非常复杂，具有不确定性和多种可能

性。迄今为止，媒体报道的大量“癌症村”，其污染与癌症之间的关系不甚明了，

明确推定因果关系有的需要假以时日，而大多数案例实际上不大可能 终能被推

知其间的关系。虽然大量的“癌症村”未被科学家所证实或证伪，但“癌症村”

显然已经以一种社会事实存在于日常生活中，不仅如此，作为社会事实存在的“癌

症村”已经影响到公众对环境‐健康问题的认识，也对环境‐健康问题解决措施及

政策、制度等等产生难于逆转的影响。所以从社会学（或者广义地讲从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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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去研究在污染发生、疾病发病/死亡出现异常以后，村民是如何认识、解

释这些现象、如何认识这些不确定的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科学关系不甚明了

的情况下是如何去应对的，等等，呈现和分析这一过程就成为一个很有意义的话

题。 

二、“癌症‐污染”关系解读 

仔细推敲目前“癌症‐污染”关系可能达成的认识，发现“癌症‐污染”关系

并不处于“清楚知道”与“完全不知道”这样非此即彼的两极，而是处于一个连

续谱的中间。基于这样的设想，并为了便于表述，我们把这一连续谱分为若干依

次递进的层次：（1）确定的认识，即到目前为止“癌症‐污染”关系已经被证实，

（2）有较多依据的猜测，（3）有较少依据的猜测，（4）完全不确定，或到目前

为止只是没有任何依据的猜测。 

综观环境污染致人体健康损害的历史，污染与疾病关系被确定下来的情况并

不多见。水俣病则是污染致病关系清楚的少数几个案例之一，但即便在这样的“甲

基汞导致水俣病”科学关系清楚的案例中，日本水俣病认定及赔偿上也经历了旷

日持久的争议。③而中国的“癌症村”问题，就我们所进行的调查与掌握的情况

看，“癌症‐污染”关系的认定即使是权威机构也非常困难，村民的认识更难超越。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癌症村”问题被媒体轰动地报道、网络迅猛地传播、民间热

烈地响应，而专业机构却反应冷淡、模棱两可，致使“癌症村”问题扑朔迷离，

莫衷一是。 

在“癌症‐污染”科学关系不甚清楚的背景下，社会科学介入的研究，无疑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社会科学或许可以暂时不作为，等待时机。但问题是，不作

为在某种语境下也是一种特殊的作为。就某个“癌症村”案例而言，虽然科学关

系不清，但具体到受影响人，他们已经受到了伤害，并且当事人已对污染有所反

应、有所行动。法律所遭遇的则更为紧迫和尴尬。在一些案例中，村民状告化工

厂污染导致村民健康损害。如果法院判决村民胜诉，按村民提供的证据及目前的

法律制度，显然依据不足；但如果说目前污染‐疾病关系不清，村民告化工厂证

据不足，因而判决村民败诉，则产生了另外的社会后果——法院的不作为实际上

是另外一种形态的作为，即在某种意义上纵容了化工厂的污染行为，是对法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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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正性体制的反讽。④这就是说，虽然科学家很“客观”地说“不知道”，法官

严谨地说“证据不足”，但“不知道”和“证据不足”都是具有特定的意义和价

值的，都会路径依赖而产生一系列社会后果。 

基于这样的考量，我们介入了“癌症—污染”的研究。但由于社会科学研究

的困难性，所以选择什么样的研究策略就变得十分关键。一方面，我们坚持认为，

必须重视对自然科学问题的关注。⑤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自然科

学研究的成果，尽可能弄清科学问题和科学关系。发挥和利用社会学的强项——

综合利用各种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的实地调查获取广泛的信息，以人为师，对各

种信息进行综合与分析。在相关变量及其关系不甚清楚的背景下，尽可能把对一

些关键变量的认识判定到一定的区间范围，以 大可能地减少认识的误差。另一

方面，我们强调对人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再去了解居民、政府职能部门是怎样

看待上述事宜的，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是接近的，有哪些是偏离的，以及为什么会

偏离，等等。 

“癌症‐污染”认知主要涉及癌症（疾病）和污染（环境污染）两个变量，

以及癌症（疾病）与污染（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下面就“癌症‐污染”关系

对四村案例进行分析。 

1、北坝村·泠桥村 

在四个研究案例中，北坝村·泠桥村的污染事实 为清楚，也是众多“癌症

村”中污染‐癌症关系 清晰的一类。“污染致癌”处于我们所设定的连续谱中“有

较多依据的猜测”位置上。 

课题组在北坝村调查时，没有获得村民癌症发病与死亡数据。北坝村村委会

有历年全村癌症死亡村民的名单，但村委会拒绝提供这份名单（原因后叙）。关

于北坝村的癌症死亡情况，媒体则有较多报道。综合 2001年 1月 8 日、2005年

6月 3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及 2005年 11月 18 日《南方都市报》的报

道，大致可以判断，从 1986年到 2005年北坝村约有 214 人死于癌症。按照北坝

村总人口 3400 人计算，十万人口每年癌症死亡为 315 人，约为中国农村地区癌

症死亡率平均值的 2倍多。 

泠桥村则为课题组提供了癌症死亡的清单。泠桥村从 1986年到 2005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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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23人死于癌症。2005年泠桥村共有户籍人口 382 人。据此，泠桥村十万人

口每年癌症死亡为 301 人，约为中国农村地区癌症死亡率的 2倍多。 

北坝村和泠桥村的污染均源于上游的矿山开发。包括省属的国有矿山 B矿业

公司和一些非法的民营采矿，为多金属矿，主要为铁矿，并伴生有铜、钨、铋、

钼、金、银等金属矿。虽然 B矿下游建有拦泥库和尾矿坝，但库内尾水常年漫过

坝顶流入下游河道，污水和污泥经过两条小河 终在泠桥村汇合。矿山废水影响

了下游居民的饮用水和农业灌溉用水。全国第二次农田土壤普查的数据表明，北

坝村受污染区农田含铅超过国家标准 44 倍，含镉超标 12 倍，PH 值在 4 左右。

广东省一些高校科研工作者多次对北坝村等几个受污染较重村的水和土壤进行

了分析，发现相似的污染问题。另，邹晓锦等对北坝村居民的土壤、井水、大米

和蔬菜中的重金属含量进行了检测，发现其中多种重金属含量超标严重。具体数

据见表 2。 

 

表 2： 北坝村土壤、井水、大米、蔬菜等重金属含量水平 

检测项目  数值  Pb（铅）  Zn（锌）  Cd（镉）  Cu（铜） 

检测样本平均值（mg/kg） 843.7  2112.0  2.66  586.3 

国家土壤环境质量二级

标准（GB15618‐1995） 
（mg/kg） 

250  200  0.3  50 

 

土壤 

比较**  3.4 倍  10.6 倍  8.9 倍  11.7 倍 
检测样本平均值*  0.33 

ug/L 
0.60 
mg/L 

4.61 
ug/L 

0.04 
mg/L 

国家生活饮用水水质标

准（GB5749‐85） 
50 
ug/L 

1 
mg/L 

10 
ug/L 

1 
mg/L 

 
井水 

比较**  未超标  未超标  未超标  未超标 
检测样本平均值*

（mg/kg） 
2.81  60.83  0.58  6.54 

国家粮食卫生标准

（GB2715‐2005） 
（mg/kg） 

0.20  20.00  0.20  10.00 

 
大米 

比较**  14.0 倍  3.0 倍  2.9 倍  未超标 
检测样本平均值*

（mg/kg） 
0.80  22.45  0.28  1.07 

蔬菜卫生标准限值

（mg/kg） 
0.2  20  0.05  10 

 
蔬菜 

比较**  4.0 倍  1.1 倍  5.6 倍  未超标 
 

注：*各“检测样本平均值”数据源自邹晓锦等：《大宝山矿区重金属污染对人体健康风险的

研究》，《环境科学报》2008 年第 7 期。其中，井水样品中重金属平均值均未超过生活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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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质标准，但在研究者调查的 31口井中，12口井的 Zn 和 14 口井的 Cd的浓度超标。 

**“比较”是引者计算的实测值与国家标准的倍数。 

 

已有研究表明，铅、铬、镉、砷可导致人体的多种癌症。北坝村和泠桥村

受污染的水体和粮食，铅和镉都严重超标。铅和镉等重金属元素进入人体主要有

两个途径，一是饮用水，二是通过污染的土地进入食物链影响人体的健康。通过

大米、蔬菜等摄入重金属是当地居民健康风险的主要原因。其中，大米是居民饮

食摄入重金属的主要途径。⑥刘奕生等通过对北坝村消化道肿瘤发病情况和村庄

附近水污染情况的分析，认为矿山水污染与北坝村消化道肿瘤高发有密切关系。

⑦因此，在此案例中，污染、疾病等事实比较清楚，“污染”与“癌症”的逻辑关

联是清楚的。 

从实际调查看，村民对于污染的认识大多处于直观的感性层面。他们一般知

道水是有毒的，但并不知道有毒物质是什么，也不清楚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村民们反映，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被矿山污染的河里鱼虾大量死亡，直至灭

绝。村民发现，接触河水的手脚会发痒，起红疹子。还有村民发现，河边、池塘

边经常能够闻到刺鼻恶心的硫磺味。但更加详细的情况就说不上来了。 

随着北坝“癌症村”名声外扬，媒体记者、科学家及民间组织不断进住北坝

村进行访问、研究。外来的关注和研究至少有两方面的的效应。一是提醒了村民

北坝村作为“癌症村”的严重性，因为如果不严重就不会吸引如此多的重要人物

和组织来研究或援助。二是外来者的新闻报道及研究成果帮助村民了解他们自己

所处的环境问题以及他们所面对的健康风险。在此过程中，村民对污染‐疾病的

认知也不断加深。改水等后续风险应对措施的实行与他们对污染、疾病认知密切

关联。 

2、涧南村 

涧南的情况，污染事实比较清楚，疾病状况也比较清楚。在“癌症‐污染”

关系方面，虽然居民坚持认为涧南的癌症高发是玻璃厂污染引发的，但无论是县

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还是居民自己送检的水样检测结果或居民所声称的污染问

题，均没有找到相应的依据。就现有的信息看，居民所认定的“污染致癌”大致

处于我们所设定的连续谱中“有较少依据的猜测”这个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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涧南的居民向研究者提供了一份近年来涧南的癌症发病及死亡名单。⑧名单

上列举了死亡者的姓名、死亡年龄、癌症类别。涧南村有居民 300户左右近 1000

人，从 2000 年到 2009 年间，共有 32 人死于癌症，癌症死亡率约为每年每十万

分之 320人，约为全国平均的 2倍。从癌症死亡者的年龄来看， 年轻的 18岁，

30‐40 岁的有 5 人，70 岁以下的共 27 人。有两个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是，一是

有 5户居民患癌症死亡人数超过 2人，有少数的家庭因为家里好几个人连续死亡

而不愿继续在社区里居住，而投靠外地亲友了。其二是这 30多人中，有 20人左

右的家庭集中居住在涧南路的两侧，直径距离不超过 200 米。从癌症类型来看，

居民患癌症的种类较多，其中肝癌、胃癌和血癌的患者比例较大。 

居民将癌症的高发归因于社区的工业污染。早期工业污染主要源于垦殖场集

体办的味精厂、纯碱厂和玻璃厂 3 家企业。味精厂 1970 年左右建厂，在很长的

一段时间内，工厂的效益很好，但工厂的污水没有处理而直接排放。纯碱厂建于

1980 年代，工厂运转 2 年后就倒闭了。纯碱厂在生产过程中曾发生过事故，致

使部分烧碱进入地下，目前井水中检测到的高 PH值可能与此有关。玻璃厂建于

1987年，1995年倒闭。1997年为外省来的企业主承包。生产工艺相对简单，主

要是将废旧玻璃加工后制成一种装红花油的玻璃瓶。居民们说，现在的玻璃厂造

成了多方面的污染，主要是怀疑玻璃厂通过地下水的渗透污染了居民饮用井水。

在居民区附近，目前还有家磷肥厂在经营，居民认为磷肥厂也有污染，也对他们

的健康产生影响。 

课题组从县环保局了解到，磷肥厂只是把买来的磷矿粉与其它化肥简单搅拌

混合，并不进行复杂的化学反应，也不排放新的污染物质，因此可以排除居民说

的污染致癌的猜想。 

玻璃厂的情况稍微复杂一些。居民声称玻璃生产过程中添加含砷的矿物质砒

霜。但分管环保的乡领导则说，早期的玻璃厂是添加少量含砷的矿物质，剂量很

小，主要作用是使玻璃透明，但目前已经不再添加。居民所指称的水污染问题，

并且由他们提供的水质检验报告（居民认可的检验报告，数据见表 3），并没有

发现水中砷含量超标问题。 

刘宅的水样镉含量超过国家标准，确实，现有的科学研究也表明镉与癌症存

在关联，镉含量偏高，可能是导致当地癌症发病率高一个原因。但奇怪的是，同

在社区的李宅水样却没有超过国家标准。另外，镉与玻璃厂的生产工艺、产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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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找到相关的联系。 

李宅水样的锰含量超标。锰是人体生理必需元素，锰缺乏会导致一些疾病，

但目前的研究并没有显示锰和人体癌症之间有明显联系。课题组在县环保局获

知，江西省境内地下水锰超标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江西很普遍的红壤土含铁量比

较高，而锰往往与铁共生，所以红壤土锰含量也往往偏高。从这个逻辑推测，锰

含量高与地方的地质相关，说是玻璃厂的污染没有依据。 

此外，居民声称的涧南居民癌症高发是因为玻璃厂污染的说法，我们专门访

问了县疾控中心，就他们此前做过的研究看，也找不到工厂污染与居民癌症发病

之间的关系。这样，就目前为止的科学研究看，工厂污染与居民癌症发病之间找

不到必然的联系。 

表 3  涧南三份水样检测结果 

指标 水样 1（刘宅） 水样 2（刘宅） 水样 3（李宅） 国家标准限值

(2006 年) 

色度 20 <5 10 15 

浑浊度 5 6.5 27 1 

臭和味  有涩味 有涩味 无异臭、异味 

PH 值 9 13 6.77 不小于 6.5 且

不大于 8.5 

总硬度 150 mg/l 620.6mg/l 560.5 mg/l 450mg/l 

氨氮 - 0.8mg/l 1.6mg/l 0.5mg/l 

铁 <0.3 mg/l 0.03 mg/l 0.31 mg/l 0.3mg/l 

锰 0.105mg/l 0.06mg/l 1.69mg/l 0.1mg/l 

铜 <1.0mg/l 0.01mg/l 0.005mg/l 1.0mg/l 

锌 <1.0mg/l 0.005mg/l 1.08mg/l 1.0mg/l 

铅 <0.05mg/l 0.035mg/l 0.02mg/l 0.01mg/l 

铬 <0.05mg/l <0.04mg/l <0.004mg/l 0.05mg/l 

镉 - 0.05mg/l 0.006mg/l 0.005mg/l 

砷 <0.05mg/l <0.05mg/l <0.05mg/l 0.01mg/l 

氰化物 <0.05mg/l <0.002mg/l 0.002mg/l 0.05mg/l 

氯化物 - 290mg/l 460mg/l 250mg/l 

注：1. 涧南居民于 1999 年和 2000 年在社区居民家的三口水井中取了三份水样，送去

检测。水样 1 的检测机构是县卫生防疫站，居民认为县防疫站的检测结果不可靠，于是又取

了水样 2 和水样 3 送省卫生防疫站检测。国家标准系本文作者添加，以资比较。 

2. 表格中用斜体表明超过国家标准限值的数值。 

 

但是，居民深信涧南的癌症问题是工厂污染所导致的。被他们视为证据并广

泛引用的江西省卫生防疫站检测数据及分析如上，其检验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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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送检水样经分析，（刘宅）水样 PH、浑浊度、氨氮、亚硝酸盐、总硬度、

镉、溶解性总固体超过国家卫生标准，其它指标均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李宅）水样，浑浊度、氨氮、氯化物、总硬度、锰、锌超标，其它指标均符合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85）。 

该结论主要指出了哪些指标不合格、哪些合格，并没有作进一步的研究指出

与疾病的关系。但居民以污染致病为由，并多次派代表到上级有关部门上访。周

先生是其中的代表，也是社区意见领袖。他的妻子和一个儿子几年前患癌症去世。

周先生强烈地认为居民癌症高发与玻璃厂的污染有直接联系。周本人基本上不识

字。他知道检测的水样不合格，但并不明白检测数据的真实含义。当课题组成员

试图向其解释水样检测指标的含义及其与玻璃厂污染的关联时，周表现出强烈的

不满情绪，责问说“你们是不是环保局派来的，如果是环保局派的，我就不跟你

们说了”。通观他们的行动我们注意到，除了“癌症‐污染”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

及受影响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外，行动者的情绪和利益诉求等等也影响了居民对污

染‐疾病基本关系的认知。 

3、西桥村 

西桥行政村的第四、第五组，即丁浜自然村是西桥行政村里受工业污染 严

重的村组。丁浜村民认为其癌症发病率在西桥村及周边村庄是相当高的，被当地

村民称为“癌症村”。在本课题组所调查的类型里，西桥村的癌症问题呈现出范

围小、持续时间短的特点。虽然癌症的死亡率在我们研究的案例中是 高的，但

居民与企业、与政府的对抗情绪给外界的印象并不十分激烈。由于基本上没有媒

体、研究机构等外界力量的介入，居民对污染、疾病的真实状况的了解也是 少

的。大致处于我们所设定的连续谱中“有较少依据的猜测”这个位置上。 

西桥村所在的浙北地区和邻近的苏南地区因乡村工业发达而闻名全国。农村

工业化推动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却带了普遍的、严重的水污染问题
⑨
。西桥村

的污染主要来源于两类企业：一类是金属家具厂，一类是喷水织布厂。
⑩
金属家

具厂的前身是一家废旧金属加工厂，1997 年在丁浜自然村的河对面建了规模较

大的工厂，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多家工厂的中大型企业。工厂在生产过程中排

放的废水污染了附近的河流。早期，工厂曾利用收购来的废旧金属加工生产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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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金属家具厂使用稀硫酸等对废旧金属进行表面清洗，使用后的废液排入附

近的河流。该厂使用镀锌工艺，相应的废液也排入河中。该厂在生产过程中也排

放废气、烟尘。另外，在早期，工厂还经常私自焚烧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垃圾，

固体垃圾的焚烧也造成了空气污染。村民反映，金属家具厂从1997年建厂到2001

年左右，废水是不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入河中的，后经村民的不断反对，2005 年

后排污情况有所好转。 

丁浜自然村是典型的江南村落，村民的居所沿河流排开。村民所怀疑的金属

家具厂紧嵌其中。如图 1所示。 

 

居                              民                        户 

居        民        户 

居

 

民

 

户

金  属  家  具  厂 

图 1 西桥村金属家具厂位置图 

丁浜两个村民小组从 2000 年到 2007 年间，约 192 人总人口中共有 9人死于

癌症，每十万人口每年死亡 586 人，是农村地区癌症平均死亡率的 4倍左右。另

有两位健在的癌症患者。西桥村的癌症高发不仅表现为小范围的特点，主要集中

在丁浜自然村，也即金属家具厂附近。同时，也表现为比较短时段的特点，比较

集中的年份是 2003 年，并在这一年中有 2 位年纪比较轻的人员死亡。从癌症死

亡的时间段来看，也与金属家具厂的污染、以及随后采取的措施相对应。即水污

染严重的 3-5 年时间里癌症高发，之后，村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水、食物

等方面采取改进措施；从污染源方面看，工厂的污染处理也有所改进；癌症发病

率也有所下降。 

从我们对政府相关机构的调查情况看，污染的严重状况政府是有所掌握的。

比如区环保局近期在努力解决农村纺织企业的污水管网建设问题。市疾控中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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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开始就已经建立了重大疾病监测系统，包括肿瘤报病系统，并已在十年

前建立了重大疾病数据库。但像丁浜那样的局部的、细节问题，认识并不充分。

我们向市疾控中心询问癌症发病情况时，对方解释说，市域范围内癌症发病率偏

高，但没有超出上限（考虑癌症问题的敏感性，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对癌症高发

的委婉表达），也没有发现地区性的特异。很显然，从现有政府监控的重大疾病

问题看，类似西桥村这样的受污染点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所以，村民对污染‐疾病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西桥

村，村民很难知道污染工厂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污染。村民无法合法地进入工厂，

加之，工厂方面的刻意隐瞒、污水偷排等，使普通居民更难了解真相。他们曾经

求助的地方政府、媒体也都委婉地谢绝了。就他们自己来说，复杂的生产工艺和

非常专业的知识影响了他们对事实真相的了解。污染情况不明，村民“癌症‐污

染”病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就更难把握。 

三、健康风险的应对 

与确定的科学认知不同，风险概念的提出，使我们有可能在某些话语语境下

绕开科学所惯常追求的确定性，在承认不确定的前提下讨论一些极其棘手的问

题。虽然不同学科因研究角度不同对风险概念的定义和理解存在一定差异性，但

一般认为风险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不确定性和潜在的危险或损失。 

“癌症‐污染”具有不确定性、可能的巨大危害性，加上期许的“科学”的

缺席，健康风险的应对转化为紧迫的日常生活实践。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挤压

了以前属于宗教或常识的领地，并且日益地“意识形态化”和“宗教化”——在

这样的格局下，一个有“文化”的人，遭遇“癌症‐污染”问题时，首先想到需

要求助的是科学。但是，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并没有解决“癌症村”村民所期望解

决的问题。事实上，如果没有对“科学”的期许，这样的问题是日常生活所必须

面对的。比如，晚餐应该吃多少的问题。你被告知“吃七、八成饱就可以了”，

除了营养师的晚餐可能会进行精确计算需要多少热量、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

而大部分的普通人实际上做不到精确，而吃饭是每个人每天都要进行的实践。同

样，面对污染可能导致的疾病问题，在期许的“科学”不在场的情况下，村民只

能转向日常生活实践，在“区间估计”或“概率估计”的基础上采取一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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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措施的有效性，也只是在“区间”或“概率”意义上有针对性。或者说，

这就是环境健康问题的风险应对。显然，这样的说法过于笼统，而实际情形又非

常复杂，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对相关的情形作进一步的假定和分类。 

假定在一个社区里，企业排放的污染物影响了社区居民的健康。因为本文选

定“癌症村”为研究对象，所以在我们研究的几个案例中疾病问题被预设为确定

的（实际情形中是不确定的）。影响社区居民的污染物质，简约为“确切知道的

污染物质”和“不确切知道有何种污染物质”两种情形。在此情形下，受影响人

可能采取多种不同的策略。 

表 4“癌症村”健康风险应对的若干理想类型 

癌症 污染 污染致癌关系 指向污染的措施 

污染物质-癌症关系

确定 

精准靶向污染源，但现实情形中

很难遇到。 

确切知道污染物质 

污染物质-癌症关系

不确定 

防范疾病风险。 

推测癌症高发与污染

有关 

防范疾病风险（范围扩大，精准

性下降）。 

癌症高发 

知道有企业在排

污，但不确切知道

有何种污染物质 污染-癌症关系不确

定 

防范疾病风险（范围更扩大，精

准性更下降）。 

 

在我们实际调查的案例村中，村民不仅知道癌症高发和具体的污染物质，而

且还清楚污染与癌症关系的，并没有，原因已如前述分析。余下的几种类型里，

村民无法精准应对，只能针对“污染致病”的可能性进行防范，即主要采取应对

健康风险的防范措施。这样，上表划分的几个类型里，村民采取风险防范的办法

随着污染物质的不确定性增加及污染‐疾病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加，应对措施的精

准性不断地下降。 

本文依调查案例，对村民实践中的情形进行分类说明。 有效安全的办法，

我们姑妄称之为“空间封闭法”，即关闭污染企业，或让污染企业搬迁，或者受

影响人远离污染源搬迁到其它地区去居住，是一种“你死我活”的策略。事实上，

比较可行办法的是对部分空间进行干预，在估计区间范围的基础上采取措施，寻

求共存的办法，也是对污染企业的一个让步。实践中村民通常改变自己的水源与

食物来源的办法来应对健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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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除污染源 

消除污染源是 简单也 容易想到的应对健康风险的办法，即通过各种可能

的办法使污染企业停产，甚至搬迁至其它地方。这个方法的优点是安全性好，即

可以完全消除致病风险源。但应对的精准程度比较差，代价很大，在现实中的可

操作性并不好。尤其是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经济发展的“硬道

理”得到政府的大力倡导及社会的广泛认同，所以以企业为代表的市场力量比居

民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强大许多，在现实情形中，企业搬迁并不容易。   

污染一旦产生，特别是当污染影响到村民的健康时，村民 直接的反应是要

求污染企业停止排放污染物。丁浜村民所采取的试图解决污染问题的“三步曲（找

企业、找政府和找媒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05 年，丁家浜在一个星期内

有两人检查发现患了食道癌，而且都是晚期。村民开始自发组织起来到金属家具

厂去反映问题。村民到金属家具厂后并未找到工厂老板，工厂的其他领导接见了

村民，但以各种理由推卸责任，村民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与金属家具厂直接

交涉无果后，村民开始向村委会和当地政府反映问题。村民向村支部书记反映，

支书的回答是：“我们也没办法”。村民找到了退休在家的原乡党委书记，老书记

也是丁浜人。老书记写了一个题为“反映一个情况，提出一个建议”的文字材料，

托人交给了金属家具厂的老板，但也未收到任何答复。2005 年底，在退休干部

座谈会上，老书记向镇党委书记反映了丁浜的污染和癌症情况，但镇党委书记也

没有表态。后来，老书记代表村民也向镇里分管工业的副镇长反映问题，但副镇

长也未表明态度。之后，一些村民通过“市长热线”举报村里的污染情况。市里

也曾经责成区环保局派人下来检查，认为金属家具厂虽然排污，但污染物并不含

有毒物质，与丁浜村民的癌症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向村委会和政府反映也没收到

成效之后，丁浜的村民也曾求助过媒体，村民打电话到市电视台一个说话类新闻

栏目。这个栏目的记者到西桥村来采访调查，但是后来村民没有看到节目播出。

查询得知，节目没有通过审批，无法播出。 

与西桥村民温和的、理性的协商方式不同，涧南的居民则采取激烈的冲突的

方式试图让污染企业停产或搬迁。2010 年 9 月，涧南 50 多位居民到玻璃厂，把

玻璃厂的大门锁起来，不让工厂的车辆进出。事实上自 1995 年以来，涧南的居

民一直在组织人员到各级政府进行上访。至 2010 年 12 月我们调查时，企业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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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我们从县环保局了解到，虽然不能确定污染，从发展趋势看，这家玻璃

厂应该搬离居民区。后来我们从被访的分管环保的地方政府领导处了解到，新区

已经规划了玻璃厂的新址，只是还需要等待一些时间。另外，从法律和行政程序

上讲，按居民的想法现在就立即去关闭这家玻璃厂也没有依据。 

把污染源完全隔绝开来，边界清楚、方法简单，可以完全消除健康风险。但

实际上做起来很困难，至少在短期内难于实现。作为完全隔离污染源的妥协与替

代，当企业在地方政府的有效监督下对所排的污染物进行处理、达标排放，应是

一条相对有效的可操作路径。在西桥村民与金属家具厂的交涉过程中，虽然污染

没有如村民预期的那样彻底消除，但企业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比如从 2003 年

开始，工厂建设了污水处理设施，开始对污水进行处理。居民也反映，虽然工厂

仍然存在偷排现象，但从 2005 年以后排污情况有所好转。另外，2010 年 12 月

我们在区环保局得知，区里正在统一规划实施农村污染源的处理工程。在西桥村，

我们也看到污水集中处理的管道正在铺设中。 

2、迁离污染源 

如果企业的污染持续影响居民，居民又无力驱逐企业，某些条件好的居民采

取迁离污染源的退出策略。事实上，民间有很多表达类似意思的话，“惹不起总

躲得起”等，虽是万般无奈却也是风险规避有效的办法。能否真正躲起来，主要

取决于受影响人的观念及经济实力。 

丁浜村民经过“三步曲”努力，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后，村民没再对包括政府

在内的正式组织寄予更高的期望。其中一部分有条件的村民试图“逃离”自己的

村庄。如，西桥村第五组共有 25 户居民，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户已经在镇上或市

区购买了商品房。诚然，居民的经济条件和工作需求是外迁的主要原因，但是，

当地的环境污染也是他们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丁浜村民陈先生 8年前患胃癌，

现已康复。他坚定地认为自己的癌症与污染有密切关系。因此，他的大部分时间

是在城里住，他也不愿意让他的孙女来乡下玩。“环境太糟糕”是他不愿意在村

里住的原因之一。 

可资对照的是， 近十多年来，西桥村第五组没有一户在传统的村落边界

范围里盖新房或对旧房进行翻新改造，经济与交通区位是他们的考虑的首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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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环境也是他们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环境污染也是一些地区的村庄近年来呈现空心化趋势因

素之一。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其中的精英部分流入城市，已成普遍的趋势。对农

村人口来说，城市无论在就业机会、经济收入，还是在交通区位、医疗设施、教

育条件等方面存在诸多的诱惑力。目前，环境好坏也是一些地区农村居民进城的

一个重要选择因素，特别是在东部等经济发达地区，随着农村环境不断被边缘化

及城市环境的不断改进，经济条件好的村民选择在城里居住，致使村庄进一步被

边缘化和空心化。 

3、改变水源 

试图把污染源彻底消除，虽然安全性很好，但实际上很难实行。搬离原来的

居住区，往往受就业、就学及经济条件的约束，具备搬家条件的居民家庭并不多。

所以可行的办法是通过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习惯来规避和消除可能的风险；当

然如果条件具备，会是两方面齐头并进的。水是污染物进入人体的重要载体，水

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至少有两个途径。一是饮用水。二是污染物质以水为中介进入

食物链进而影响人类的健康，比如污染物被粮食作物或蔬菜吸收、富集后进入人

体，因此放弃受污染的水源（或疑似污染的水源）是一个相对安全且可操作的办

法。在现实中，水问题的解决也往往成为环境行动者的主要诉求。 

受矿山开采污染的北坝等村就采取了改水的策略。北坝、泠桥等村早在上世

纪 70 年代水就受到B矿山等矿业污染的。为规避水污染的健康风险，早先是村民

打井，改吃地下水。之后，村民发现井水也有问题，于是部分村民自己集资，引

附近未污染的山泉水为饮用水。有些村民甚至骑摩托车到山里去取水。山泉水的

水量有限，无法满足灌溉用水。离山泉水较远的村子就没办法吃上山泉水，所以

部分村民仍旧只能吃井水。 近几年，有精明的村民发现了其中的商机，用汽车

到山里去拉山泉水卖给附近的村民。除了饮用水受污染，农田灌溉也成问题。因

此北坝村的村民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就持续不断地上访。
11
上访被村民认为是解

决问题的 有效的方法之一。另外，北坝村也充分利用媒体的影响。中央电视台

经济半小时栏目曾于 2001 年和 20005 年两次报道了北坝村的矿山污染。《南方都

市报》也在 2005 年对北坝村等几个村的污染情况进行了报道。国外媒体，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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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媒体和科研机构也多次到北坝村等几个村采访、调研。

此外，北坝村村民也试图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地方政府也支持村民同B矿业

公司打官司。经过村民和社会各方面持续不懈的努力，2008 年，由省、市、B矿

业公司共同出资约 1400 多万元修建了北坝水库，并将自来水引到了北坝村所有

居民家里。形式上解决了，但因为复杂的经济社会原因，实际上到课题组调查时，

饮水问题仍然没有真正解决。 

不象北坝村那样有强大的宗族组织在起作用，泠桥村没有得到“专项工程”

的待遇。不过，由于泠桥村人口相对较少，且地处上游，易引洁净的山泉，饮用

水的问题基本上可自主解决了。但无论是有势力的北坝村还是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的泠桥等村，他们的农田灌溉污染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涧南居民为争取安装自来水奋斗了许多年。如前所述，他们送交省局检测的

两份水样均有多项指标超标。虽然水不合格的原因不甚清楚，更不清楚这些指标

与癌症的关系，但居民声称水超标就是玻璃厂的污染引起的，而且是癌症高发的

原因。为此，居民们找企业、找政府要求开通自来水。事实上，居民要求开通自

来水的诉求从 1992 年就开始了。1995 年、1999 年和 2000 年，居民到各级政府

进行了上访。2000 年到 2010 年间，由于居民癌症高发问题引起关注，居民上访

也更加频繁。2009 年，由政府出资一部分，社区每户居民出资 300 元，修通了

到社区的自来水。从情理看，居民要求开通自来水的要求并不高，但处在经济相

对不发达的地区，地方的财力有限，直到 2009 年借着修公路的机会才接通了到

涧南村的自来水管道。 

总之，改水是一个通行的规避健康风险的办法，如果原来的水源有健康危害

则可以消除；如果原来的没有太大问题，则可以改善水质，提高生活质量。近些

年来各级政府倡导及一些非政府组织改水项目中，兼顾两者的多，而精准应对的

则比较少。但在改水期望中也夹着非常复杂的利益关系，使得貌似比较单纯的健

康风险规避变成了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如北坝投入巨资修建的水库因为前期工

程质量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村民的饮用水问题。在涧南，由于污染-健康问题嵌

于农场及其转制这样的经济社会背景之中的，所以其间的情况十分复杂。如意见

领袖周先生家，一方面声称水受到污染，导致了癌症高发，但另一方面在自来水

已经开通的今天，井水仍然还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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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改变食物来源 

被污染的食品进入人体是一个主要的健康风险路径，所以，改变被污染的（或

疑似污染的）食物来源，是一个相对有效的办法。饮水表面上看来是私人的事情，

实际上涉水的大多是公共事务，所以，解决水问题往往采用集体斗争的策略。与

饮用水不同，食物问题恰是一个私人化的问题，所以个人或家庭行为的烙印更深。

但是，被污染的农产品通过市场销售进行污染的再分配，使污染和健康风险“社

会化”、均衡化，又把私域的问题公共化了。 

由于农业灌溉用水受到污染，北坝村的粮食、蔬菜等作物中的重金属含量超

标问题很突出。部分村民从外来的科学家那里也获知了相关信息。但是考虑到经

济成本及便利性等因素，大部分村民还是吃自己种的粮食和蔬菜。在丁浜，粮食

蔬菜是否污染，村民并不确切知道。村民主要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对粮食蔬菜是否

受到污染、食用是否安全作出判断。有些村民为了保险，选购产自工业不发达地

区如苏北、安徽等地产的大米。有少数的村民选择用井水灌溉自己的菜地，而不

用受污染的河水。 

另外，外销自己认为不安全的农产品是“癌症村”村民普遍采用的一个策略。

但因为污染以及“癌症村”的污名化效应，特别是像北坝村那样的被媒体广为报

道的地区，“大米中重金属含量超标”等等远近皆知，稻米等农产品销售有很大

困难。丁浜的“癌症村”没有北坝村影响那么大，或许是因为地域社会文化的差

异，西桥附近的人群更为敏感，在西桥街市上，谈癌色变，本地居民都不愿意购

买丁浜人销售的蔬菜。   

甘蔗等经济作物的外销，实现了污染分配的“社会化”和“均衡化”。由于

经济效益的原因，近些年来，北坝村民改种甘蔗。甘蔗主要是由外地商人来收购，

终的消费者是外省人，因此，通过甘蔗种植不仅降低了当地村民的健康风险，

而且也 大限度地减少了污染而引起的经济损失。这里，我们作一个假设性分析。

假设甲农户有 4口人、3亩地。在以前，甲农户 3亩土地的农产品全部是甲农户

成员自己消费的，那么农作物从土地里吸收的重金属全部转移到甲农户 4个家庭

成员的身体里，风险很大，但范围仅限于甲农户。现在，3亩土地甘蔗全部外销。

假定 10000 人消费了这 3亩地上的甘蔗，这些甘蔗里的重金属平均分配给了污染

社区以外的居民，人均的重金属量只相当于甲农户的数千分之一，受污染社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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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健康风险大大降低。从整体看，农户通过甘蔗的外销，再分配的污染物社会

化与均衡化；短期不会有明显反应，但长此以往，社会总体的健康风险则增大了。

因为，虽然吃甘蔗的人重金属的增加量非常有限，但按此推理，我们普通人每天

吃的苹果、香蕉等水果的污染物含量也在增加，直至蔬菜、粮食、肉类等等……

所以，社会的总体健康风险增大了。J 市疾控中心的重大疾病监控表明，市域内

癌症死亡率总体偏高但却没有局部特征，就是一个很好的脚注。 

顺便说一句，“癌症村”之污名给村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媒体

的关注给北坝村村民带来了解决问题的希望和一些利益，但媒体的报道使外界都

知道北坝村是一个癌症村，污染严重、癌症死亡率高。早期，为了博得外界的关

注、同情和支持，北坝村民详尽地向外界描述村民因受污染而癌症高发的悲惨情

况。但是“污名化”也带来了麻烦，除了前述的农产品销售困难，年轻人的婚姻

也受到影响。事实上，疾病引发的非预期社会后果，有广泛的社会表达，如日本

的水俣病在明确诊断之前，周边人群因担心“传染”而排斥、歧视水俣病患者，

同样，近期中国的“爱滋病村”也遭遇社会孤立或歧视。在北坝村调查时，村干

部拒绝向外界提供癌症死亡名单，正想方设法减少外界的关注度，让村庄“去污

名化”。 

四、讨论 

癌症是现代医学科学尚未攻克的难题，“污染‐癌症”关系认定十分复杂，到

了普通村民那里则更是难上加难。村民对“癌症‐污染”的认知及应对，不仅受

制于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因素对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影响颇大。 

毫无疑问，经济因素强烈地介入其中。比如，是否愿意或能够搬迁，经济是

首位要的考虑。是否撵走污染企业、以及用什么方式撵走企业，也有重要的经济

考量。在“污染‐癌症”得不到证实或存在争议的时候，村民仍可以此为条件争

取自来水等公共设施的安排。地方政府或竭力保护地方企业，与企业“同流合污”，

或与受污染影响的村民并肩与企业斗争，参与利益分成，均有经济因子的考量。

更进一步，借污染‐癌症之名兴修工程，进而滋生腐败，花大量投资修建不合格

水库也有之。“癌症村”农产品的外销策略，虽然使村民的经济损失减少到 少，

却使污染“社会化”，扩散、均衡化，诠释了贝克的关于现代风险的分配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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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化”的全新逻辑，它以一种整体的、平等的方式损害着每一个人。 

乡村的社会结构又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应对策略的呢？12北坝村与泠桥村的

污染情形十分相似，但由于宗族等社会因素的差异，在“癌症‐污染”的信息传

播及社会行动方面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后果。在受B矿山污染较重的 5 个村中，北

坝村因为同宗人口多，宗族组织协调能力强等原因，积极组织上访，吸引媒体及

非政府组织参与等，引起外界广泛关注。北坝村以何氏大姓宗族聚居，21 个村

民小组绝大部分的村民姓何。何氏宗祠重建在村委会附近，课题组调查期间正赶

上何氏宗祠重修后的庆典。宗族势力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宗祠内按传统产

生了具有合法权威的、可以信赖的领导人，他在统一和协调村民想法、平衡经济

利益、组织集体行动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二是同一宗村民对本宗祠有很强

的归属感，在应对公共事件时较易团结一致，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力量。此外，宗

族组织往往渗透到行政组织，或与村委会同构，并进而网络化到乡镇甚至更高的

行政组织。泠桥村地处上游，与矿山 为接近，不仅受污水影响，而且田地也被

矿山污泥覆盖，影响波及农业生产，但实际受关注的程度远不及北坝。这主要是

因为泠桥村人口少，而且是不同时期从外地迁入该地组成的移民杂姓村。在面对

公共事务时，泠桥村的组织强度明显低于北坝。 

“绅权”治理这一江南地方“小传统”在退休书记协调西桥村“癌症‐污染”

问题过程中得以再现。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县以下诸多公共事务往往由回乡的

退休（隐）官员帮助协调。13。事实上，“绅权”治理是有条件的，那必须是有

回乡的“绅”，而这方面江南似乎 有基础了。在西桥村案例中，退休在家的原

乡党委书记，既了解村里的实情，也了解官场的运作方式与运作逻辑，加之他已

有声望及对实际利益的相对超脱，使他成为尝试解决污染问题的重要角色。就我

们具体的问题看，这位退休书记好像没有发挥应有作用。但是，有两个问题值得

我们深入思考：为什么西桥村民不怎么闹事？或者放眼整个苏南浙北地区虽然水

污染非常严重，但官民冲突至少从表面看还没有其它地区严重，“闹事”厉害的

往往是“绅权”薄弱的地方？为什么后来的企业有所收敛？以及 近的区政府试

图从整体上着力解决问题？看来这是一个有待下一步深入研究的话题。 

与西桥村“绅权”治理的地方“小传统”不同，在涧南村我们隐约看到了单

位制的文化遗存。单位制是建国后计划经济时期的重要制度，虽然它与早期中国

社会有一定的继承性，但相当一部分是单位制所特有的。在诸如单位内部分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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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分配时，个人在争取规范外的益处时所进行的“软磨硬泡”，有的人可

以不顾手段、天天找单位领导，直到达到个人目的为止。在涧南，部分居民为“污

染‐癌症”问题解决的持续不断的努力中，对“污染‐癌症”关系的他者看法不能

客观对待，对自己看法的坚信、并为争取相应的利益而努力。事实上，“污染‐

癌症”问题只是涧南部分居民不断上访的内容之一，其它的如争取社会福利等等，

也在持续不断地进行中。由此，“污染‐癌症”关系的澄清及问题的解决主要为他

们的行动逻辑所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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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北坝村 21个村民小组的组长由各组资助到省里上访；也有的时候，北坝村村委联合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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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参见陈阿江、程鹏立：《村民是如何化解环境健康风险的？》，《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2011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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